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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

市监检测发〔2024〕53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

机动车检验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机动车检验是保障道路交通安全、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

工作，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关于深

化机动车检验制度改革优化车检服务工作的意见》分工责任，加强

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，严肃查处虚假检验、串通涨价、违规收费等

违法违规行为，坚决深化整治机动车检验市场乱象，市场监管总局

决定开展为期 6 个月的机动车检验专项整治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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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着力规范检验机构收费行为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机动车检验机构严格落实《市场监

管总局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检测收费的公告》（2021 年第 32 号），

不得就未真实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，不得将“尾气检测费”打包进

纯电动汽车“年检费”一并收取。依法查处机动车检验机构不按规

定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、价格串通、哄抬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，维护

机动车检验市场价格秩序。

二、加大部门联合监督检查力度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检验检测综合治理和年度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督抽查，进一步完善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，积极联合公

安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部门加强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。对照职责

分工，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关注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技术能力

持续保持情况，配合公安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部门重点通过技术

手段查处机构违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等问题。

三、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联合相关主管部门严厉打击不执行国家

标准检验、篡改检验数据、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对

发现出具虚假检验结果的，按照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交由公安交管、生态环境部门处罚后，严格依法撤销检验资质，

依法依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涉嫌构成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

件等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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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推动提升检验服务规范化水平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依照《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

充技术要求》实施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，落实优化车检服务举

措。联合公安交管、生态环境部门落实“两站合一”要求，确保新申

请和到期换证机构实现安检、环检两站合一。联合公安交管、生态

环境、交通运输部门推动落实提升检验服务规范化水平工作要求，

优化检验服务流程，推行车辆检验“交钥匙工程”，推进实现群众送

检只排一次队、全程一窗办。

五、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本地本部门职责特点，研究建立互

补共治、信息传递、部门联动的检验检测市场监管执法协调机制。

发挥信用监管在防范化解风险方面重要作用，按照《企业信息公示

暂行条例》要求，将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信息归集于经营主体名

下，及时向公安交管、生态环境部门共享信用信息，形成对违法失

信行为的有效制约。及时公开违法案件信息，集中公布一批检验

检测违法违规典型案例，提高监管影响力和震慑力。对社会影响

较大的违法案件，或涉及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案件，应及时向市

场监管总局报告。

请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分别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和 12 月 10

日前将专项整治总结、检查信息汇总表（详见附件）及典型案例上

报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。

联系人：认可检测司 左天明 010－82262722



— 4 —

附件：2024年机动车检验专项整治行动信息汇总表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4 年 7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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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 年机动车检验专项整治行动信息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

序号
检验检测机构

名称

CMA/CNAS

证书编号
发证机关

专项检查情况

（发现的问题、立案情况、信用

监管等）

检验违法违规受到处理/处罚情况 价格违法行为查处情况

责令

改正

罚款

金额

（元）

撤

（吊）

销

证书

没收

金额

（元）

移送

公安

机关

退还

（元）

没收

（元）

罚款

金额

（元）

1

2

3

4

5

6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



— 6 —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4 年 7 月 17 日印发


